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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与少年犯有关的死刑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重申废除死刑取得的全面进展 这一进展体现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第 6 条第 2 款及其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号任择议定书 欧洲保护人权和基

本自由公约 第六号议定书 美洲人权公约 第 4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及其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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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议定书  

回顾人权委员会 1998 年 4 月 3 日第 1998/8 号决议 1999 年 4 月 28 日第

1999/61 号决议和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65 号决议 它在其中表示坚信 废除

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人权的逐步发展  

注意到死刑往往是在不符合国际公正标准的审判后判处的 少数种族和民族成

员似乎被过多地判处死刑  

欢迎保留死刑国家试图限制可判死刑的罪行的数目  

也欢迎许多国家在刑法中保留死刑的同时实行缓期执行死刑的做法  

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判处或执行死刑的意见  

重申禁止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 这一规定载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 第 6 条第 5 款 儿童权利公约 第 37 条(a)款 非洲儿童权利

和福利宪章 第 5 条第 3 款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77 条第 5 款和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4 款  

申明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与习惯国际法相悖  

1.  明确地谴责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判处和执行死刑  

2.  呼吁所有保留对少年犯的死刑的国家尽快通过法律废除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的死刑 在法律通过之前提醒其法官 判处这类犯罪者死刑违反了国际

法  

3.  呼吁所有在其批准 儿童权利公约 后和 /或在其本国废除对少年犯判处

死刑的立法生效后继续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的国家提醒其法官 判处

这类犯罪者死刑违反了国际法和/或国内法  

4.  请人权委员会在第五十七届会议上重申其第 2000/65 号决议  

5.  决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6.  建议人权委员会通过如下决定草案  

人权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死刑问题的 1998 年 4 月 3 日第 1998/8 号

决议 1999 年 4 月 28 日第 1999/61 号决议和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65 号决议 并回顾小组委员会关于死刑 特别是与少年犯有关的死

刑的 1999 年 8 月 24 日第 1999/4 号决议 并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关于与少

年犯有关的死刑的 2000 年 8 月 日第 2000/ 号决议 确认涉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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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判处死刑的国际法明确规定 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违

反了习惯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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